
附件1

关于梁河县公安局

2017年部门预算编制的说明

按照预算管理的相关规定，目前部门预算的编制实行全口径预算管理，即收入和支出全部纳入预算管理，全部收入和支出都反映在预算中。

一、基本职能及主要工作

1．主要职能

公安机关的人民警察按照职责分工，依法履行下列职责：

（一）预防、制止和侦查违法犯罪活动；

（二）维护社会治安秩序，制止危害社会治安秩序的行为；

（三）维护交通安全和交通秩序，处理交通事故；

（四）组织、实施消防工作，实行消防监督；

（五）管理枪支弹药、管制刀具和易燃易爆、剧毒、放射性等危险物品；

（六）对法律、法规规定的特种行业进行管理；

（七）警卫国家规定的特定人员，守卫重要的场所和设施；

（八）管理集会、游行、示威活动；

（九）管理户政、国籍、入境出境事务和外国人在中国境内居留、旅行的有关事务；

（十）维护国（边）境地区的治安秩序；

（十一）对被判处管制、拘役、剥夺政治权利的罪犯和监外执行的罪犯执行刑罚，对被宣告缓刑、假释的罪犯实行监督、考察；

（十二）监督管理计算机信息系统的安全保护工作；

（十三）指导和监督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组织和重点建

（十四）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职责。
二、部门预算编制情况

梁河县公安局2017年部门预算的编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结合公安机关工作只能及人员情况进行编制
三、部门基本情况

梁河县公安局纳入2017年部门预算编报的单位共1个，其中：财政全供给单位1个。部门在职人员编制205人，其中：行政编制205人。在职实有211人，其中：财政全供养211人。离退休人员54人，其中：离休0人，退休54人。车辆编制25辆，实有车辆25辆。
四、2017年部门预算收支情况

2017年梁河县公安局财务总收入3317.07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3317.07万元。

2017年部门财政拨款收入3317.07万元，其中，本年收入3317.07万元。本年收入中，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3317.07万元（本级财力3317.07万元）

2017年部门预算总支出3317.07万元，其中：基本支出3163.57万元，占总支出的95.37％，项目支出153.50万元，占总支出的4.63％。按支出功能科目分类，支出分别：

1、行政运行2163.04万元，主要包括工资福利支出及公用经费。

2、禁毒管理408.24万元，主要是禁毒辅警工资福利支出。

3、归口管理行政单位离退休347.46万元，主要包括离退休人员工资及公用经费。

4、死亡抚恤2.16万元，主要包括遗嘱补助人员经费。

5、住房改革支出242.67万元，主要包括单位职工住房公积金。

6、禁毒管理（项目）7.5万元，主要包括社区戒毒工作补助及考核奖励经费。

7、反恐怖5万元，主要包括反恐维稳工作经费。

8、拘押收教场所管理141万元，主要包括看守所、拘留所、关爱中心拘押人员给养投劳经费。

基本支出情况

2017年用于保障机关及派出机构等机构正常运转的日常支出2163.04万元，包括基本工资，津贴补贴等工资福利支出占基本支出的93.53％；办公经费、印刷费、水电费、汽燃费、办公设备购置等日常公用经费（商品和服务支出）占基本支出的6.47％。与上年对比增加787.16万元，增减变化的原因主要是工资递年增加及人员增加。

项目支出情况

2017年用于保障机关及派出机构等机构为完成特定的行政工作任务或事业发展目标，用于专项业务工作的经费支出153.50万元，如看守所关押人员给养投劳等开支。与上年对比21.07万元，增减变化的原因主要是增加关爱中心1个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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